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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鹤壁市山城区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N-22-280 4 月 24 日 鹤壁市 山城区 石林镇

山城区 石

林镇东 寺

望村木 材

加工厂

鹤壁市山城

区

未 安 装 治 污

设施

现场发现时，发现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

在问题：无任何手续，无任何防尘抑尘

措施。

按要求安装治污设施，并

确保正常使用。存在违法

生产行为的，依法立案处

罚。

5月 30 日

HN-22-281 4 月 15 日 鹤壁市 山城区 鹿楼乡

铁东路 后

营大桥 西

南側树 叶

焚烧点

鹤壁市山城

区铁东路后

营大桥西南

側

焚 烧 垃 圾 或

树叶

现场检查时，发现荷塘旁小树林有三处

着火点，气味刺鼻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露天

焚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

问题，依据《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处

罚。

5月 30 日

HN-22-282 4 月 20 日 鹤壁市 山城区 石林镇

河南瑞 兴

堡建材 有

限公司

鹤壁市山城

区石林陶瓷

产业集聚区

陶瓷大道北

侧

工 业 粉 尘 无

组织排放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：1.入料口未按环评要求采用封闭式

物料输送；2.釉线车间建设工地大量土

方未苫盖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

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物

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风抑

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喷淋、

苫盖等综合措施。对企事

业单位存在违法行为的，

依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一百一十七条，立案处

罚。

5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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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N-22-283 2019-04-26 鹤壁市 山城区 石林镇

河南省 富

来陶瓷 有

限公司

鹤壁市山城

区陶苑大道

其 他 涉 气 环

境问题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：固废随意倾倒，下料口喷淋设施未

启用、粉尘污染严重，原料库有破损未

密闭。

调查核实，依法查处。 5月 30 日

HN-22-284 2019-04-26 鹤壁市 山城区 石林镇

河南省 富

盛陶瓷 有

限公司

鹤壁市山城

区军鹤线

未 落 实 大 宗

物 料 错 峰 运

输要求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：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措施，

大宗物料运输车辆未停止运输，固废随

意倾倒。

严格落实大宗物料错峰运

输各项要求。
5月 30 日

HN-22-285 2019-04-26 鹤壁市 山城区 石林镇

鹤壁市 汇

恩生物 科

技有限 公

司

鹤壁市山城

区 S302

物 料 堆 场 未

落 实 扬 尘 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未生产，存在问题：

原料场输送带未密闭、场地未硬化、原

料乱堆乱放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

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物

料入棚或建设挡风抑尘

网，并采取洒水、淋、苫

盖等综合措施。对企事业

单位违法行为的，依据《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七条，立案处罚。

5月 30 日


